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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規
※※※※※※※※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50013098號

制定「臺中市公私場所管制生煤及禁用石油焦自治條例」。

附「臺中市公私場所管制生煤及禁用石油焦自治條例」。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公私場所管制生煤及禁用石油焦自治條例

第一條　　為減少公私場所排放空氣污染物及溫室氣體、維護國民健康

與提升生活品質，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

保局）。

第三條　　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轄內使用生煤為燃料之公私場所固定

污染源，自本自治條例公布日起，不再核發新設固定污染源生煤

使用許可證。

已核發之既存固定污染源生煤使用許可證，且符合環保局公

告指定一定規模以上用電或溫室氣體排放源之公私場所，應配合

環保局每年重新檢討之空氣品質狀況，減少生煤使用之比例，並

配合辦理生煤使用許可證及操作許可證異動。

指定公告對象、生煤燃燒使用減量比例、生煤燃燒減量期

程、應執行日期及其他事項，由環保局公告之。

前項經環保局公告「臺中市第一批應訂定自主管理計畫規劃

減量目標及執行排放量管理之公私場所」，自本自治條例公布日

起六個月後，應混合調配生煤至符合每公斤熱值六千千卡以上、

含硫份百分之○‧五以下及灰份百分之八以下，始得作為燃料使

用；自本自治條例公布日起四年內減少生煤使用量百分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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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市轄內使用石油焦為燃料之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自本自

治條例公布日起，不再核發固定污染源石油焦使用許可證。

第五條　　使用生煤或石油焦為原料之公私場所，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應

採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固定污染源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附表之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並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環保局公

告之排放標準。

前項以生煤或石油焦為原料者，其產品以光能、熱能、蒸

氣、電能等形式存在者，視為燃燒反應並認定為燃料之使用。

第六條　　本市轄內之生煤堆置場所，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起應以封閉式建築物為限。

第七條　　公私場所使用生煤或石油焦為原料或燃料，未取得使用許可

證者，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五十六條及第五十八條規定處罰。

第八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50009787號

附件：如文

修正「臺中市水污染防治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附修正「臺中市水污染防治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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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水污染防治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第一條　　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防治水污染，確保水資源之

清潔，維護生態體系，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國民健康，特依水污

染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一條第六項規定，設置臺中市水

污染防治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並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基金為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五目所定之特別收入

基金，以本府為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

保局）為管理機關。

第三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徵收並撥交本府之水污染防治費收入。

二、本府依本法第六十六條之二追繳之所得利益及依本法裁

處之部分罰鍰。

三、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四、其他有關收入。

第四條　　本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地面水體污染整治與水質監測。

二、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水質改善。

三、水污染總量管制區水質改善。

四、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主、次要幹管之建設。

五、污水處理廠及廢水、污水截流設施之建設。

六、水肥投入站及水肥處理廠之建設。

七、廢水、污水處理設施產生之污泥集中處理設施之建設。

八、水污染防治技術之研究發展、引進及策略之研發。

九、配合中央執行收費工作相關之必要支出及所需人員之聘

僱。

十、其他有關水污染防治工作及教育宣導。

前項第九款之支用比例不得逾百分之十。

本基金來源屬前條第二款者，應優先支用於該違反本法義務

者所污染水體之整治。

第五條　　前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或第七款之經費使用得補助本府

相關機關執行水污染防治工作，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配合會計年度向環保局提報水污染防治工作計畫。

二、應於每年七月及於每一會計年度終了後兩個月內，將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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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款執行情形列表送環保局。

第六條　　本基金應成立管理委員會監督運作，其組織由本府另定之。

第七條　　本基金應於代理市庫之金融機構設立專戶存管。

第八條　　本基金年度預算之編製與執行、決算之編製及會計事務之處

理，應依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基金年度決算如有賸餘，得循預算程序撥充基金，或以未

分配賸餘處理。

第十條　　本基金無存續必要時，應予結束，並辦理結算，其餘存權益

歸屬本府。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50017545號

訂定「臺中市建築物資源回收空間設置標準」。

附「臺中市建築物資源回收空間設置標準」。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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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建築物資源回收空間設置標準

中華民國105年1月27日府授法規字第1050017545號令訂定發布

第一條　　本標準依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四十二條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

局）。

第三條　　本標準所稱資源回收空間，係指提供垃圾暫存、廚餘收集處

理及資源垃圾分類回收之室內空間。

第四條　　下列建築物應設置資源回收空間：

一、建築基地面積超過三千平方公尺、建築物高度達六層以

上且具備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共用部分之新建建築

物。

二、合照申請透天型態建築物達三十戶以上，且具有共同出

入口之新建社區。

第五條　　資源回收空間應納入建築設計圖說於申請建造執照時一併核

定之。

第六條　　資源回收空間應設置於建築基地內，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於建築物基地地面層或地下一層無妨礙衛生及觀瞻處

以分幢或集中方式設置，並按容積總樓地板面積每滿

五百平方公尺設置零點五平方公尺之空間計算之，其餘

數應計入。但供商業使用空間應加倍留設。

二、每處資源回收空間之最小淨寬、淨深應在二公尺以上。

三、應設置通風或空氣調節設備、給水排水設備，並於適當

處所設置清洗設施及洗手檯。

四、清洗排水應納入污水處理設施加以處理。

五、應位於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且不得約定專用。

第七條　　依本標準設置之資源回收空間，視為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

編第一百六十二條規定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使用空間，得依同

條規定檢討免計入容積總樓地板面積。但以不超過前條第一款計

算面積三倍為限。

非屬第四條規定之建築物，其自行設置資源回收空間者，得

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八條　　符合第四條規定之新建建築物因構造或使用用途特殊，設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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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回收空間確有困難，經臺中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臺中

市政府建造執照預審委員會或都發局建造執照復核會議審議通過

者，依通過內容設置，得不適用本標準全部或一部之規定。

第九條　　本標準所需書表格式，由都發局另定之。

第十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秘字第1050004524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檔案申請應用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請查照。

說明：檢附本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檔案申請應用作業要點」1份，惠請本府

法制局上傳法規資料庫、秘書處刊登政府公報。

正本：臺中市體育處、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本局各科室(秘書室除外)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附件)、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含附件)、本局秘書

室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檔案申請應用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1年9月20日中市教秘字第1010067868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5年1月20日中市教秘字第1050004524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依據檔案法第十七條至二十一

條有關民眾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之申請應用事項，特訂定本

要點。

二、申請人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本局檔案，應填具申請書（如附表

一）或以書面載明規定事項敘明理由向本局提出申請。

前項申請書得以親自持送或以書面通訊方式為之。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春字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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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理檔案應用申請案件，經文書單位收文掛號後，依檔案性質分由

本局各業務承辦單位（以下簡稱承辦單位）辦理。

（一）承辦單位受理申請後，申請案件有不符或資料不全者，依檔案

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規定程式應通知申請人七日內補正；逾期

不補正或不能補正者，得逕行駁回之。承辦單位應自受理申請

書之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審理結果。如有補正資料

者，自申請人補正之日起算。

（二）承辦單位辦理檔案應用申請案，應先檢視申請書內容，依機關

檔案檢調作業要點規定向檔案管理單位辦理調案，並擬妥審核

通知書併同申請審核表（如附表二）簽陳本局權責長官核示後

通知申請人。

（三）檔案申請應用准駁應依檔案法第十八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十八條、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及其他法令之規定辦理。

四、申請人至本局閱覽檔案時，應出示審核通知書及備有本人照片之有

效身分證明文件並完成登記程序後，始得閱覽檔案。

（一）申請人應用檔案原件時，應由承辦單位指派人員陪同為之。

（二）抄錄或複製檔案，如涉及著作權事項，應依著作權法及其相關

規定辦理。

（三）承辦單位將檔案交付申請人使用，應請其於檔案應用簽收單

(如附表三)簽名。

五、申請人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應保持檔案資料之完整，並不得有

下列各款行為：

（一）添註、塗改、更換、抽取、圈點或污損檔案。

（二）拆散已裝訂完成之檔案。

（三）以其他方法破壞檔案或變更檔案內容。

（四）未經許可，擅自持卷宗資料一部分或全部帶離閱覽場所。

如有違反前項各款情形者，各承辦單位應停止其閱覽或抄錄；其涉

及刑事責任者，移送該管檢察機關偵辦。

六、申請人進入檔案應用處所，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禁止吸菸、飲食、喧嘩之行為。

（二）不得破壞環境整潔。

（三）禁止攜帶原子筆、毛筆等易塗損檔案之文具。

（四）抄寫檔案時，以使用鉛筆、可攜式電腦或媒體為限。

（五）禁止攜帶私人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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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禁止擅自接用電源及連接本局網路系統。

（七）承辦單位提供應用之器材須妥慎維護，不得破壞。

前項第四款可攜式電腦或媒體之使用，非經許可不得為之，其使用

應遵守本局資訊安全政策相關規定。申請人如有必要暫離檔案應用

處所，應將檔案交由承辦單位人員保管。

七、檔案應用完畢，承辦單位應當場檢視申請人歸還檔案之完整性及是

否有不當破壞情形，並依規定辦理調案歸還；如有污損、破壞等不

當使用情形，應於檔案應用簽收單註記後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八、申請人應用檔案應於當日歸還，如未能於當日應用完畢者，業務單

位承辦人於檔案應用簽收單註記應用情形，辦理還卷後，另日再行

調閱。

九、申請人閱畢檔案應歸還承辦單位並經點收無訛後，承辦單位應於檔

案應用簽收單上註記還卷並將一聯交付申請人。

十、檔案開放應用時間除例假日及國定假日外，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三時。

十一、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之費用，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

依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訂定之「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

準」規定繳納收費：

（一）申請閱覽、抄錄檔案，計費以每二小時為單位，費用為新臺

幣二十元；不足二小時，以二小時計。

（二）複製檔案資料，應依檔案複製收費標準表（如附表四）繳納

費用。

（三）複製檔案資料，如另需提供郵寄服務者，其郵遞費用以實支

數額計算，每次並加收處理費用新臺幣五十元。

前項收費由承辦單位收取閱覽抄錄或複製費後，至本局秘書室出

納開立收據交付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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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秘字第1050005303號

附件：如文

主旨：修正「臺中市防災教育輔導團作業要點」第3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局105年1月20日奉准簽陳辦理。

二、檢附修正「臺中市防災教育輔導團作業要點」及修正對照表各1份。

三、惠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學、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秘書室

臺中市防災教育輔導團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5年1月21日中市教秘字第1050005303號函下達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為強化所屬各級學校（以下

簡稱學校）之課程發展、教學研究與學習評量之效能，提高防災教

育品質，特設臺中市防災教育輔導團（以下簡稱輔導團），並訂定

本要點。

二、輔導團任務如下︰

(一)宣導防災教育相關政策（掌握校園災害潛勢、繪製校園防災地

圖、編撰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執行校園防災演練等），輔導學

校落實辦理。

(二)依據防災素養進行教學課程、教材教法、多元評量之教學研

究，並推廣分享至所屬各級學校。

(三)提供學校防災教育諮詢管道，協助教師解決教學困境。

(四)建構本輔導團資源網絡，提供教師教學資源、經驗分享與意見

交流之平臺。

(五)辦理輔導團成員增能研習及所屬各級學校防災教育種子師資研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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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配合全國性防災教育與教育部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政策

推動相關事務。

(七)辦理其他防災教育相關事務。

三、輔導團置團長一人，由教育局局長兼任，副團長三人，由教育局簡

任級人員兼任，執行秘書一人，由秘書室主任兼任，副執行秘書一

人及幹事一至二人，由秘書室人員兼任。

置主任輔導員一人，副主任輔導員三人，由局長就學校校長聘兼

之。專任輔導員一人，兼任輔導員若干人，由局長就學校教師遴聘

兼之。

前項輔導員任期為一年，期滿得續聘之。

輔導團下設行政規劃組、防災演練組、防災宣導組、教育訓練組、

課程研發組、網絡平臺組等六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由學校校長兼

任，並得視業務需要置副組長一人，各組組員由各組組長指定若干

人擔任。

四、輔導團應視教育政策需求於每年策定年度輔導工作計畫，報經教育

局核定後實施。

五、輔導團人員均為無給職，於輔導工作進行期間給予公假。

專任輔導員全時公假支援輔導團業務，每週授課節數以二節為原

則。兼任輔導員則以每週減授課節數至多四節為原則。

前項減授課務所需經費由學校人事費項下支應，不足時由教育局撥

付。

六、幹事、輔導員於參加本市所屬中小學校長、主任或其他教育人員甄

選、遷調時，其曾擔任幹事、輔導員之年資，得比照學校兼行政

職務之教師採計積分，曾任專任輔導員及兼任輔導員另給予特殊加

分。

七、教育局得於年度結束時，視輔導團團員辦理防災教育工作績效從優

獎勵。

八、輔導團所需業務費由教育部補助及教育局預算支應。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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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2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工字第1050005748號

附件：如文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公共工程設計階段審議機制作業規

定」，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公共工程設計階段審議機制作業規定」

乙份。

二、旨揭作業規定自即日起生效，請本局所屬機關學校參照辦理。

三、請本府秘書處將下達之行政規則刊登市府公報，並請法制局上載法規

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學、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臺中市各市立幼

兒園、臺中市體育處、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秘書室、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臺中市政

府教育局體育健保科、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社會教育科、臺中市政府教

育局工程營繕科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公共工程設計階段 
審議機制作業規定

中華民國105年1月22日中市教工字第1050005748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為提升公共工程設計品質，落

實規劃設計審議機制，洽由具有工程專業背景之專家學者及本府各

主管機關，辦理公共工程設計成果之審議作業，以強化公共工程設

計審議程序，避免設計不當，並提升效率，特訂定本規定。

二、教育局暨所屬機關學校辦理新臺幣(以下同)五千萬元以上之工程：

(一)應依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辦理公共工程計畫之個案工程

基本設計階段審議機制作業規定辦理，需先提送教育局辦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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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設計審議會前會通過後，再送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辦理

個案工程基本設計階段審議作業。

(二)前款基本設計審議會前會之幕僚作業由教育局工程營繕科指派

人員兼任，負責審議案之簽辦、通知、準備、紀錄等工作，後

續有關審議會前會結論之成果修正追蹤，或陳報本府研究發展

考核委員會審議等作業由工程主辦機關負責辦理。

(三)工程主辦機關於完成細部設計，應簽辦組成個案審議小組，並

簽請教育局指派主管層級以上人員擔任個案審議小組召集人，

審議小組得依工程性質及介面複雜性設委員三人以上，外聘專

家人數不得少於二人。

(四)前款個案審議小組之幕僚作業由工程主辦機關指派人員兼任，

負責審議案之簽辦、通知、準備、紀錄等工作，並負責後續有

關審議結論之成果修正追蹤等作業。

(五)如屬例行性維修養護、施工項目簡易或緊急災害搶救修復等工

程，由工程主辦機關簽奉市長核准，得免辦理審議，並由工程

主辦機關自行辦理審查。

三、教育局暨所屬機關學校辦理未達五千萬元之工程，由工程主辦機關

依工程個案性質簽辦審查機制並逕行負責審議作業，審議機制原則

如下：

(一)二千萬元以上未達五千萬元之工程設計案：

1、工程主辦機關於完成基本設計，應簽辦組成個案審議小組，

並請教育局指派簡任層級以上人員擔任個案審議小組召集

人，審議小組得依工程性質及介面複雜性設委員三人以上，

外聘專家人數不得少於二人。

2、工程主辦機關於完成細部設計，應簽辦組成個案審議小組，

並簽請教育局指派主管層級以上人員擔任個案審議小組召集

人，審議小組得依工程性質及介面複雜性設委員三人以上，

外聘專家人數不得少於二人。

3、前目個案審議小組之幕僚作業由工程主辦機關指派人員兼

任，負責審議案之簽辦、通知、準備、紀錄等工作，並負責

後續有關審議結論之成果修正追蹤等作業。

4、二千萬元以上未達五千萬元之計畫如屬例行性維修養護、施

工項目簡易或緊急災害搶救修復等工程，經簽奉局長或其授

權人核准，得免組成審議小組，並由工程主辦機關自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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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二)未達二千萬元之工程設計案：

1、工程主辦機關於完成各設計階段(基本設計、細部設計)，應

簽辦組成個案審議小組，並簽請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

主管層級以上人員擔任個案審議小組召集人，審議小組得依

工程性質及介面複雜性設委員二人以上，外聘專家人數不得

少於一人。

2、前目個案審議小組之幕僚作業由工程主辦機關指派人員兼

任，負責審議案之簽辦、通知、準備、紀錄等工作，並負責

後續有關審議結論之成果修正追蹤等作業。

3、二千萬元以下之工程如屬例行性維修養護、施工項目簡易或

緊急災害搶救修復等工程，得免組成審議小組，並由工程主

辦機關自行辦理審查。

四、審議小組委員資格如下：

(一)外聘委員：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建置之專家名單或其他第

三公正單位(如建築師公會或相關技師公會)推派之專家、學者

遴聘。

(二)內聘委員：

1、二千萬元以上依工程性質擇納本府各主管機關或專業機關(如

本市都市發展局、消防局、環保局、水利局、建設局等)；教

育局由股長以上層級人員擔任；所屬機關學校由主管層級以

上人員擔任。

2、二千萬元以下由機關學校各業務單位主管以上層級人員擔

任。

五、教育局暨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審議會議時，依個案公共工程特性訂定

審議項目，至少應包括安全性、施工性、維護性、環境景觀影響性

及經濟性等五大項，並參考公共工程規劃設計審議項目表辦理(如

附表一)。

六、各設計階段送審文件自主檢核表如附表二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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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6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秘字第1050006101號

附件：如文

主旨：訂定「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空餘校舍活化實施要點」並自即日

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空餘校舍活化實施要點、總說明及逐

點說明各1份。

二、惠請本府法制局上傳法規資料庫、本府秘書處登載公報。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學、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臺中市家庭教育

中心、臺中市體育處、本局各科室(秘書室除外)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含附件)、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附件)、本局秘書

室

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空餘校舍活化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105年1月26日中市教秘字第1050006101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使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
下簡稱學校）妥善運用校園空餘校舍，規劃多元活化用途，以提升
教育品質、整合資源及有效活化利用之目的，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空餘校舍：指參考教育部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核算及依據本要

點活化利用後，未依原計畫正常開放使用，尚可供作其他用途
之空間。

(二)管理（審核）單位：指本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執行該校經
管空餘校舍及其申請案之管理與審核事宜。

(三)需求（申請）單位：指本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空餘校舍租
（借）用對象，以登記有案之文教公益團體及政府行政機關為
限。

三、學校辦理空餘校舍活化時，應遵循下列原則： 
(一)教學為先：空餘校舍活化使用，應以教學為優先，不得影響學

校教學或相關活動之進行，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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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全第一：校舍租(借)用於其他單位，應為具使用執照且無安
全疑慮之建物，並考量校園學習活動與活化利用方案之人員及
活動屬性之不同，妥適規劃出入動線及活動空間，避免彼此干
擾，以確保校園安全。

(三)彰顯公益：符應本府重大政策及區域發展需求，或滿足弱勢人
文關懷需求，且以具公益性、公共性之用途者為限，不涉及商
業營利行為。

(四)付費優惠：秉持使用者付費為原則，依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第十四條及各校場所開放使用
及管理規則減免或酌予計收使用費及水、電費等相關費用。

(五)良善管理：有關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市有財產管理、建物
變更用途、安全防護措施等事項，確依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臺中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
例、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及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
機關學校經管公有財物注意事項之規定辦理，盡良善管理之
責。

四、學校辦理空餘校舍活化用途如下：
(一)校內教學用途：如專科教室、特色教室、情境教室、英語教

室、課輔教室、教育基地、合作社、哺乳室，或其他有關本項
用途者。

(二)非校內教學用途：如社區課後輔導或協助弱勢者之教育用途，
或其他有關本項用途者。

(三)幼兒教育：如公辦民營或非營利幼兒園及幼托機構，或其他有
關本項用途者。

(四)社會教育機構：如社區大學、成人教育中心、終身學習中心、
圖書館、文物陳列室、科學教育館、童軍場所、生態教室，或
其他有關本項用途者。

(五)配合教育或社會福利計畫設置相關資源中心或機構：如新移民
學習中心、樂齡學習中心、偏鄉學校數位機會中心、能(資)源
教育中心、教師研習中心、特教資源中心、技藝教育中心、增
置特色教室、理念學校、中途學校，或其他有關本項用途者。

(六)社會福利設施：如公私立立案社會福利機構、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長青健康活力補給站、老人日間照顧中心、老人福利中
心、身心障礙日間服務中心，或其他有關本項用途者。

(七)美感或藝文教育：如藝文展演中心、藝術工作室、藝術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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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館、藝文交流場所，或其他有關本項用途者。
(八)產業發展：如產業發展協會、職訓中心、文創中心、社會企

業、科技研發場所、創業籌備空間，或其他有關本項用途者，
惟僅限提供會議討論之用，不涉及商業營利行為。

(九)運動空間：如社區運動場、樂活運動站、身心障礙者運動中
心，或其他有關本項用途者。

(十)實驗教育：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或其
他有關本項用途者。

(十一)學校宿舍。
(十二)社區集會場所：如社區活動中心、避難中心，或其他有關本

項用途者。
(十三)政府行政機關場所：如檔案室、辦公室、網路中心、會議

室、服務中心、不具危險性物品之儲藏室，或其他有關本項
用途者。

(十四)其他經本府核准具教育性、公益性或公共性相關用途者。
五、學校應透過定期檢視、集中配置、評估用途等歷程，妥適運用空餘

校舍，發揮最大教育經濟效益。學校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定期檢視校舍活化利用情形、建立校舍安全耐震評估及建

（使）照資料等建物履歷、更新空餘校舍資料庫。 
(二)配合年度班級數及教師員額數之核定、國小低年級配置低樓

層、修建工程規劃案等，通盤檢視並調挪集中空餘校舍，以利
活化規劃事宜。

(三)學校得依據校務發展計畫需求及強化發展學校特色課程，優先
研擬學校空餘校舍活化專案（含經費需求），惟其使用需求規
劃須達每週十次以上，或全學年上課天數四十％以上，且函報
本府教育局（以下稱本局）審查，非報經本局核准專案之空餘
校舍應釋出活化。

(四)在不影響教學及生活管理之原則下，依據可釋放空餘校舍數，
評估可供本要點第四點活化用途之利用方式，辦理會勘及審核
申請等各項活化利用事宜。同意申請案應報經本局核准，始得
簽訂契約。

(五)於每年十月底前核算空餘校舍數，提報本局彙整。
六、本局得視需要，辦理不定期之清查及檢討，並公布空餘校舍彙整結

果、活化情形及相關租（借）用訊息，督導空餘校舍與需求（申
請）單位之媒合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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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校辦理空餘校舍活化，應先透過會勘場地確認需求、多元參與凝
聚共識後辦理。其實施流程說明如下： 

(一)學校接獲需求（申請）單位提出之租（借）用申請，應會同需
求（申請）單位辦理會勘並審核申請書；基於公共利益需求與
配合本府重大政策及社區發展，由本府相關局處引薦媒合之租
（借）用活化方案，除依前開程序辦理會勘及審核外，並視需
要由本府相關局處會同學校專案辦理。

(二)空餘校舍租（借）用對象以登記有案之文教公益團體為優先，
並以契約化方式辦理租（借）用。

(三)為配合學校每學年度校務發展規劃所需，契約終止日以每年七
月三十一日為原則。但情況特殊或法令另有規定者，應以維護
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逕與需求（申請）單位議定之。

(四)空餘校舍租（借）用之申請、審核、契約訂定及收費依本要點
第三點（四）、（五）規定辦理。非報經本局核准，不得簽訂
契約或變更用途。

(五)如需求（申請）單位違反核准使用計畫、契約或原訂用途，學
校應終止契約收回租（借）用之空餘校舍。

(六)如學校依公務或業務需要，確能增加校舍或基地使用價值，必
須收回租（借）用之空餘校舍充作他項用途，得逕與需求（申
請）單位議定終止契約事宜，但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
為原則。

(七)秉持使用者付費為原則，需求（申請）單位應負擔因租（借）
用空餘校舍而生之費用。

(八)空餘校舍租（借）用之申請、審核所需書表格式如附件臺中市
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空餘校舍提供使用申請書及臺中市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空餘校舍提供使用申請審核表。

八、學校辦理空餘校舍活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本局專案辦理獎
懲： 

(一)釋出空餘校舍，提供作為落實本府教育政策、發展學校特色課
程及配合本府重大政策、社會發展及社區需求等活化用途，積
極配合或績效顯著，本局參照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
人員獎勵要點規定，從優辦理敘獎，獎勵方式如附表臺中市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空餘校舍活化獎勵基準表。

(二)尚有空餘校舍但隱匿不報或無正當理由拒絕配合辦理活化利用
事宜，本局將予以檢討責任。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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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運稽字第1050003063號

附件：如文

主旨：修正臺中市公車動態資訊資料庫申請使用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公車動態資訊資料庫申請使用要點」修正總說明、修正

對照表、修正後全部條文及附表。

二、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及法制局，敬請秘書處刊登市府公報，另請法制

局上傳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交通局運輸管理科、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交通行政科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公共運輸處

臺中市公車動態資訊資料庫申請使用要點

一、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提供乘客更多公車動態資訊

取得管道，將資料庫內容免費對外開放並管理使用範圍，特訂定本

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公車動態資訊資料庫（以下簡稱本資料庫）係指電腦化

蒐集市區客運之車輛即時位置，並計算預估到達各站位時間之資

料。

三、凡政府機關、學術機構、經政府立案之機構或年滿二十歲以上，已

完成電子資訊應用產品開發之具中華民國國籍之自然人（以下簡稱

申請人），均可提出免費申請。

四、申請程序如下：

（一）申請文件與說明

1、申請人可自本局網站(www.traffic.taichung.gov.tw)下載

填妥「公車動態資訊資料庫」申請使用及授權書（以下簡稱

「申請使用及授權書」）一式二份。

2、申請人須在「申請使用及授權書」中「申請人印信」及「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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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人印章」欄內，分別加蓋機關、團體、機構或公司印信及

代表人印章。

3、申請人為學術或研究團體者、其他機構或團體者，須附代表

人之「身分證影本」，如以學術研究團體、機構團體正式寄

函申請者免附之。如為營利事業機構，另須附「最近完稅證

明影本」或「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4、申請人為自然人者，須具照片雙證件正反面影本，另須附已

完成產品開發證明(如為iOS或Android  APP，核可上架之文

件證明)。

5、「申請使用及授權書」中之代表人，自然人之代表人為申請

本人，在政府機關為其首長、在學術研究團體或其他機構團

體為其法定代表人，惟以學校系所為申請人者，代表人為其

系所主管。

6、「申請使用及授權書」中之聯絡人，須為使用資料庫之業

務承（兼）辦人，「聯絡人」欄所填資料內容如有變更，

須以電話或傳真通知本局（電話：04-22291716 傳真：04-

22258424）。

7、申請項目為安裝公車動態資訊軟體者，應自備相關軟硬體設

備，並填列顯示路線及設備室內安裝位置圖說，本局僅提供

軟體安裝服務。

（二）申請人備妥之「申請使用及授權書」及證件影本寄送本局(403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101號)審查。

（三）申請人所送「申請使用及授權書」若不符規定，經本局行文通

知補件逾七日未補正時，則予以退件。

（四）申請人所送「申請使用及授權書」符合規定並經本局核定後，

一份併同本使用要點為「申請使用及授權書」附件寄還，一份

由本局留存。

五、資料庫授權使用範圍如下：

（一）申請人不得針對本資料庫之內容或於加值處理後內容對使用者

收費。

（二）授權使用之資料庫內容僅供參考，申請人與資訊使用者皆不得

以本資料庫所提供之資訊主張任何權利及作為任何法律上求償

或訴訟之依據。

（三）授權之資訊內容或加值後對外提供時，須經本局同意並說明原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春字第　3　期

32 33



始資料來源為本局，且不得違反本使用要點之規定。

（四）申請人擷取資料週期不得小於一分鐘。

六、授權期間為自授權日起二年間有效，期滿即終止授權，如需續用應

於屆滿前一個月重新申請。「申請使用及授權書」內各欄位資料

包括申請人、代表人及用途說明等有變動時，需向本局重新提出申

請。

七、終止授權如下：

（一）授權期間本局因故停止此資訊之提供時，得於停止前一個月以

書面通知，申請人不得異議。

（二）授權期間本局得隨時稽查申請人使用資料庫之情形，遇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即終止授權，申請人不得異議。

1、未經本局同意挪作其他用途或轉讓他人使用者。

2、「申請使用及授權書」內各欄位資料包括申請人、代表人及

用途說明等有變動，未向本局重新提出申請者。

3、提供不實申請資料者。

4、申請人暫停或停止服務達三個月（含）以上者。

5、違反本要點第四點資料庫授權使用範圍之各項規定者。

6、申請介接資料庫每季次月二十五日前應提報前一季之應用成

果(如網頁查詢次數、已有電子資訊應用產品對外服務者須

於系統加裝查詢計數功能)及協助發布交通訊息或宣導市政

訊息情形，未按時提報者本局得終止授權。

（三）經本局終止授權者，申請人得於收受通知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

本局提出異議。

（四）本資料庫申請使用及授權書未規定事項均依著作權法規定，申

請人違反時，本局得終止授權，申請人並應依法負損害賠償之

責。

（五）授權期間申請人應按「申請使用及授權書」上填載之申請目的

與範圍內使用資料庫，申請人違反且不當使用本資料庫，本局

得終止授權，另本局如受有損害，申請人應負擔損害賠償、民

事及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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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8日

發文字號：中市勞服字第1050005241號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獎勵青年穩定就業作業要點」及公告「臺中

市政府勞工局獎勵青年穩定就業作業要點特定行業別名單」，並自即

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惠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二、檢附前開要點及特定行業別名單公告各1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副本：臺中市就業服務處(第一課)、臺中市就業服務處(就業服務站)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獎勵青年穩定就業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4年2月6日府授勞就字第1040029728函發布

中華民國104年5月8日中市勞就字第104002578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5年1月28日中市勞服字第1050005241號函修正

一、為鼓勵青年穩定就業，改善青年失業狀況，累積職場發展實力，提

升青年勞動參與率，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以下簡稱本局），執行機

關為臺中市就業服務處(以下簡稱就業服務處)。

三、本要點獎勵對象係指設籍臺中市之二十九歲以下失業青年且符合下

列條件者：

(一)於失業期間至就業服務處所屬就業服務台辦理求職登記認定並

核發求職登記認定文件（如附件一）。

(二)於前款求職登記認定文件有效期間，就業於就業服務處所屬就

業服務台推介符合本局當年度公告特定行業別名單之事業單

位。

(三)於前款同一事業單位連續就業滿三個月，且勞保投保薪資級距

須達基本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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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求職登記認定文件有效期間為六個月；失業青年未於該文件有

效期間內就業者，原求職登記文件失其效力。

就業服務處所屬就業服務台應提供失業青年提供就業諮詢及服務。

四、申請本要點之獎勵者，如經就業服務處所屬就業服務台評估需參加

職業適性診斷、履歷健診、職涯諮詢、心理諮商或職涯成長團體等

促進就業活動或課程，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五、符合第三點獎勵對象資格者，其連續就業期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得向就業服務處申請穩定就業獎勵金：

(一)於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同一事業單位連續就業滿三個月，得申

請第一次穩定就業獎勵金，獎勵金額為新臺幣一萬元整，但其

實際就業地點位於和平區者，獎勵金額為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整。

(二)於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同一事業單位連續就業滿六個月，得申

請第二次穩定就業獎勵金，獎勵金額為新臺幣一萬元整，但其

實際就業地點位於和平區者，獎勵金額為新臺幣一萬三千元

整。

前項就業期間之計算自到職投保就業保險生效之日起算。

已請領第一項第二款第二次穩定就業獎勵金者，不得再以其他理由

申請本要點就業穩定獎勵金。

六、申請第一次穩定就業獎勵金後自願離職者，喪失請領本要點穩定就

業獎勵金之資格，不得再提出各項申請。

請領第一次穩定就業獎勵金後因非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離職，於

求職登記認定文件有效期間內，再經就業服務處所屬就業服務台

推介就業至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事業單位者，得申請前點第一項第

一款穩定就業獎勵金，但不得申請前款第一項第二款穩定就業獎勵

金。

七、申請人於符合第五點申請資格起三十日內，應檢附下列文件，向原

辦理求職登記認定之就業服務台申請穩定就業獎勵金：

(一)申請書。

(二)領取收據。

(三)本人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四)本人之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五)求職登記認定文件。

(六)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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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實際就業地點為於和平區者，另應檢附事業單位出具之證明文

件。

(八)其他經本局規定之文件。

依要點申請第二次穩定就業獎勵金者，免附前項第三款至第六款規

定文件。

申請人未依前二項規定檢送申請文件，經就業服務處所屬就業服務

站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應駁回其申請。

申請人逾越第一項申請期間者，就業服務處所屬就業服務站應駁回

其申請。

八、就業服務處所屬就業服務站受理前點申請案件，應自受理之日起八

個工作日內完成初審，並加註初審意見送就業服務處複審。

九、為查核本要點實際執行情形，就業服務處及所屬就業服務站得派員

實地查核、電話抽查，並作成紀錄，必要時得查對相關資料或以錄

音、照相、攝影等方式作成紀錄，申請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十、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就業服務處應駁回其申請；其已受領穩

定就業獎勵金者，就業服務處得撤銷或廢止其請領資格，並命其返

還已受領之穩定就業獎勵金：

(一)不實申領。

(二)申請人受僱事業單位負責人之配偶、直系血親。

(三)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

(四)有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第一項所列各款情事，經雇主終止勞動

契約。

(五)於同一事業單位或同一代表人之事業單位離職未滿一年再受

僱。

(六)以詐欺或其他不正之方法申請補助或申請資料有虛偽、隱匿等

不實情事。

(七)有第七點第三項或第四項應予駁回之情形者。

(八)其他違反本要點及其他法令之規定。

就業服務處以書面通知前項申請人限期繳回已受領之穩定就業獎勵

金，屆期未繳回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十一、本要點之獎勵於每年度由本局公告後始開始受理申請。

十二、本要點所需經費，由就業服務處編列預算支應。

本局得視經費編列及動支情形，修正或停止本要點之獎勵，並公

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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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本要點相關書表格式由就業服務處另訂之。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8日

發文字號：中市勞服字第10500052412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獎勵青年穩定就業作業要點特定行業別名

單」，並自即日起生效。

依據：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獎勵青年穩定就業作業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

公告事項：「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獎勵青年穩定就業作業要點特定行業別名

單」(本公告行業係依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九次修訂)如下：

一、金屬製品製造業。

二、機械設備製造業。

三、塑膠製品製造業。

四、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五、食品製造業。

六、其他運輸工具及零件製造業。

七、餐飲業。

八、住宿服務業。

九、居住型照顧服務業。

十、陸上運輸業。

局長　黃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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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6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企字第1050004795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協助具性別意識之健康研究申請須知」並自

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協助具性別意識之健康研究申請須知」條文

及相關附件1份。

二、惠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各區衛生所、本局食品藥物管理科、本局醫事管理科、本局疾

病管制科、本局心理健康科、本局保健科、本局稽查科、本局檢驗科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附件)、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含附件)、本局企劃

資訊科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協助具性別意識之健康研究申請須知

一、臺中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本局)為鼓勵具性別意識之健康研究，

特訂定本須知。

二、醫療機構、養護機構、醫療相關之職業團體、大專院校、民間組織

（以下簡稱機構），於辦理具性別意識之健康研究計畫或學術論文

時，得向本局申請下列協助：

（一）提供研究收案場域，包含本局、臺中市各區衛生所(以下稱衛

生所)、本局及衛生所社區活動場合。

（二）提供研究申請相關行政協助。

（三）其他經本局核可事項。

三、機構申請協助，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預定進行研究或收集資料前一個月，檢具申請表(如附件一)

發函至本局辦理申請作業。

（二）涉及人體試驗研究計畫者，應檢附審查通過證明。

前項申請，經本局完成審核後，以公文通知機構審核結果，對於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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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申請所提出之相關資料，不予發還。

四、機構申請協助經核可者，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於核可之範圍內辦理研究調查。其辦理時間或收案場域等原申

請事項有變更需求者，應以書面申請變更許可。

（二）研究調查應不影響民眾權益及本局、衛生所人員作業。

（三）主動並事先與本局或衛生所聯繫預約到場收案時間，未經預約

者不得臨時到場辦理。

（四）機構派至本局、衛生所進行研究調查之人員，以經核可之申請

書所列之研究人員為限，並應配戴識別證件及攜帶核可公文影

本備查。

（五）本局及衛生所不代發研究問卷，機構若以問卷調查收集資料，

應自行發放及回收。

（六）進行研究調查時，應尊重民眾意願，並恪守研究倫理，對象若

為本局、衛生所職員，亦同。

（七）本局得視業務情況，保留調整機構研究調查時間、場域等核准

項目之權利。

五、機構申請協助經核可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及衛生所得立即制

止相關人員之行為，並得中止協助：

（一）進行非核准範圍之研究調查。

（二）有嚴重影響本局或衛生所之業務執行。

（三）受民眾之陳情檢舉。

（四）其他違反本須知規定情節重大。

前項之制止，由本局、衛生所同仁行之；中止協助，由本局以函文

通知。

六、機構於研究完成日起三個月內，應繳交研究成果予本局(紙本及電

子檔研究成果報告各一份)，並簽署結案單辦理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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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50017594號

主旨：本府所訂「公務護理人力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自即日停止適用，

請查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

政府人事處(企劃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人力科)、臺中市政府人事

處(考訓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給與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秘書

室)、臺中市政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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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經商字第10500171551號

主旨：合同商行(負責人蘇國華)因涉有商業登記法第29條規定擅自歇業或他

遷不明逾6個月以上情事，公示送達本府104年12月22日府授經商字第

1040286786號函乙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80條、81條。

公告事項：

一、蘇國華(即合同商行)因送達處所不明，爰使本府旨揭陳述意見通知書

無法送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二、本公示送達自公告張貼之日起20日發生送達效力，前開通知書現由本

府(經濟發展局商業科)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向本府洽領。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經工字第10500133711號

主旨：公告標售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一期產業專用區(支援服務用

地)並受理投標申購。

依據：

一、產業創新條例及其施行細則。

二、產業園區土地建築物與設施使用收益及處分辦法。

三、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一期產業專用區標售要點。

公告事項：

一、土地標示

(一)標售標的：產業專用區面積13,645.86平方公尺(南屯區寶文段89-10

※※※※※※※※

公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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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號)。

(二)土地圖冊陳列及標售手冊備索地點

１、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

惠中樓五樓；電話：(04)22289111#31257】。

２、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１)營運部【地址：臺北市中山區衡陽路51號14樓之1；電話：

(02)23837230】。

(２)臺中辦事處【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工業一路6號；電話：

(04)2350-6262】。

二、標售對象及使用限制

(一)產業專用區以售供依照本國公司法設立之公司，從事本要點附件3-1

所列行業以及本園區土地使用及建築景觀設計規範容許使用為限(參

閱標售手冊肆)。產業專用區開發應至少包含批發及零售業、文化、

運動及休閒服務業等基本設施項目。

(二)投標申購本園區產業專用區土地之投標申購人，可為單一公司或由

二個以上之公司協議以共同合作方式組成企業聯盟。投標申購人如

以共同合作方式投標申購本園區產業專用區，須提出本標售手冊規

定之企業聯盟協議書；企業聯盟各成員不得參加其他投標申購人之

企業聯盟或自為單一投標申購人。

(三)投標申購資格與條件

１、單一公司

(１)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3億元(含)以上。

(２)截止投標申購日之前最近1年內無退票紀錄者。

(３)截止投標申購日之前最近2年內，法人淨值皆不低於實收資本額

者。

２、企業聯盟

(１)企業聯盟成員實收資本額合計達新臺幣3億元(含)以上，其中，

主標廠商實收資本額應達新臺幣1.5億元(含)以上。

(２)截止投標申購日之前最近1年內企業聯盟成員皆無退票紀錄者。

(３)截止投標申購日之前最近2年內企業聯盟成員法人淨值皆不低於

實收資本額。

(四)本園區公共設施依臺中市政府規劃開發圖說辦理，投標申購人不得

要求增加或變更任何公共設施。

(五)投標申購人申購產業專用區，須承諾於開標之日起3個月內完成專案

計畫書提送臺中市政府審查，經市府審查通過者，提請「臺中市工

業區土地或建築物租售及價格審查小組」核准確認；若經市府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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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審查三次未通過者，或未於要求期限內提送修正之專案計畫書

者，臺中市政府得取消其得標資格，其已繳納之投標申購保證金無

息退還，臺中市政府並得通知次得標申購人遞補之。無候補得標申

購人時，臺中市政府得重行辦理標售或另依其他方式處理。

(六)承購人應承諾於產業專用區產權移轉登記後2年內依計畫書取得建造

執照並開工，開工後3年內依照核定計畫完成使用並依法取得營運所

需證照，正式營運5年後方得移轉；在正式營運未滿5年之前，不得

分割且不得以其全部或一部轉讓他人使用，並同意於土地登記簿謄

本作註記。

(七)前項完成使用係以取得商業登記且使用土地面積建蔽率達30%以上、

容積率達180%以上為認定標準。

(八)承購人違反前述(五)、(六)、(七)規定者，臺中市政府依本要點第

20點規定不予退還「完成使用保證金」並得原價無息買回土地，如

有地上物，承購人應無條件於6個月內自行拆除清理回復原狀，逾期

視為放棄，任由臺中市政府沒收全權處理，承購人不得異議；臺中

市政府沒收處理如需拆除，拆除費用由承購人負擔。

(九)本園區產業專用區規劃供水量、廢(污)水排放量及供電量平均標準

如下：

１、自來水供水量為42立方公尺/日。

２、廢(污)水排放量為34立方公尺/日。

３、用電量(含電熱與動力)每公頃為300瓩。

三、土地標售價格

(一)產業專用區售價及其附繳之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依產業創新條例

規定審定及訂定之。

(二)產業專用區標售底價為新臺幣9億813萬1,983元(每平方公尺新臺幣6

萬6,550元)。

(三)土地承購人應繳價金包含土地價款及開發管理基金。土地價款以土

地承購人得標價金為準；開發管理基金按實際承購土地價款之1%計

算。承購土地繳款方式參閱土地標售要點規定。

(四)為確保土地承購人依限完成使用，土地承購人繳清土地價款之同

時，需繳交「完成使用保證金」；是項保證金於土地承購人依規定

完成使用並取得營運所需證照正式營運5年後，無息退還。完成使用

保證金按實際承購土地價款之10%計算；繳款方式參閱土地標售要點

規定。

四、受理申購時間、地點及應備文件

(一)自105年1月28日(公告日)起於辦公時間內，可分別向公告所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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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冊陳列處閱覽標售土地圖冊，並洽索標售手冊及申購書表。

(二)投標申購文件應妥予密封，以掛號信件於105年3月1日下午5時前寄

達臺中郵政第47-112號信箱。逾期寄達者，不予受理，原件退還。

投標申購文件一經寄達指定之郵政信箱後，投標申購人不得以任何

理由要求撤回、更改內容、作廢或發還。

(三)投標申購人需繳交投標申購保證金新臺幣2,724萬3,960元(按土地標

售底價3%計算)，相關應備文件內容，請參閱土地標售要點規定。

五、申購審查程序

(一)105年3月2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於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臺中市

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號)惠中樓5樓501會議室辦理開標，資格審查

合格者為有效標單，方得參與價格標開標、決標作業。

(二)價格標決標時，以有效標單之投標價金達標售底價且為最高價額者

為得標申購人；得標申購人所提之專案計畫書經臺中市政府審查通

過，並提請「臺中市工業區土地或建築物租售及價格審查小組」核

准確認後，該得標申購人始為核准土地承購人。

(三)得標申購人經核准承購，應於接獲臺中市政府核准承購通知後，依

規定繳款，未獲准承購者，無息退還原繳投標申購保證金。

(四)投標申購案件經核准承購後，得標申購人應依臺中市政府繳款通知

指定期限向指定行庫帳戶繳款，並於繳清全部土地價款、開發管理

基金及完成使用保證金後，由台開公司通知訂期點交土地，且於點

交後核發土地使用同意書或土地產權移轉證明書件。

六、其他

(一)投標申購產業專用區所需各項證照，投標申購人應於寄件前先行備

妥，不得要求日後補件。

(二)園區土地標售有關規定詳土地標售手冊。

(三)本公告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事項辦理。

(四)投標申購人於繳納投標申購保證金、土地價款、完成使用保證

金及開發管理基金時，應於繳納憑證註明投標申購人名稱、投

標申購土地資料並傳真至台開公司臺中辦事處【傳真電話：

(04)23502228】。

投標申購保證金指定繳款帳戶：

銀行：元大銀行板橋分行

戶名：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0482-210074951

本案土地價款及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指定繳款帳戶：

依繳款通知，繳入臺中市政府指定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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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使用保證金指定繳款帳戶：

銀行：臺灣銀行臺中分行

戶名：臺中市市庫總存款戶

帳號：010045000088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6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行字第1050004124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於本市轄區內「102年至103年公有停車場違規移置保管車輛清

冊」乙份。

依據：

一、行政程序法第78、80、81及82條。

二、臺中市公有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

公告事項：

一、本局公有拖吊保管場102年至103年移置保管公有停車場違停車輛逾期

尚未領回，經雙掛號郵寄通知車輛所有人限期領回，因查無此人、遷

移不明等而無法送達，茲依法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逾期未領回車輛由本局移置保管，清冊所列車輛經公告20日未認領者

以送達論，逾期仍未領回者將續由本局依法公告拍賣之。

局長　王義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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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交字第1050003214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依法舉發程顥等511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應送達人清冊1

份。

依據：

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78條、80條、81條及82條。

公告事項：

一、本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經第1次投遞車籍地址掛號郵寄

冊內被通知人，該郵件因無人領取；復於第2次投遞戶籍地址因無法送

達，茲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本批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第1聯已送至各處分（監理）機

關，違規人得逕至處分（監理）機關領取並接受裁處，如逾20日未領

者以送達論，處分機關得依法逕行裁處。

局長　蔡義猛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春字第　3　期

66 67



66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春字第　3　期

67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春字第　3　期

68 69



68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春字第　3　期

69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春字第　3　期

70 71



70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春字第　3　期

71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春字第　3　期

72 73



72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春字第　3　期

73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春字第　3　期

74 75



74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春字第　3　期

75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春字第　3　期

76 77



76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春字第　3　期

77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春字第　3　期

78 79



78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春字第　3　期

79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春字第　3　期

80 81



80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春字第　3　期

81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春字第　3　期

82 83



82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春字第　3　期

83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春字第　3　期

84 85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50004168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瑩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5年「臺中市柴油車動力計

排煙檢測及非法油品檢測計畫」委託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105年1月1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本局委託瑩諮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執行105年「臺中市柴油車動力計排煙檢測及非法油品檢測計

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執行柴油車之稽查管制(目視篩選高污染車輛、民眾陳情烏賊車輛、

柴油車油品抽驗、攔檢)作業、通知檢測、通知陳述意見、未依規定

完成複檢及限期改善作業。

(二)柴油車動力計排煙檢測、主要道路及場站施行無負載排煙檢測、推

動柴油車加入自主管理配合主動到檢及市公車「全國自主管理分級

標章A1~A5核發通行證」制度。

(三)執行臺中港區柴油車及船舶污染管制工作。

(四)配合柴油車保檢合一制度，推動保養廠評鑑及辦理評鑑作業。

(五)協助本局辦理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案件蒐證工作，作為告發處分依

據。

(六)其他本局交辦事項。

二、前項公告事項，係依本局與瑩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訂定契約內容辦

理，依法公告週知。

三、有關配合事項如有疑義者，請電洽本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電

話:04-22276011轉66240)。

局長  洪正中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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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50004350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東禾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執行「105年度臺中市陳情音量監

測及管制計畫」委託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105年1月12日起至105年12月15日止，本局委託東禾工程顧問有

限公司執行「105年度臺中市陳情音量監測及管制計畫」，委託事項如

下：

(一)執行交通（環境）噪音陳情案件背景音量監測-鐵路、捷運、快速道

路、高速公路、一般道路等。

(二)執行機動車輛噪音檢舉案件通知到檢及原地噪音路邊攔檢。

(三)執行非游離輻射電磁波監測-校園、基地台或電臺發射設施及變電設

施。

(四)執行公私場所周界噪音查核或量測。

(五)執行清泉崗及新社機場噪音管制中心及監測站查核作業。

二、前項公告事項，依本局105年1月12日與東禾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訂定契

約內容辦理，依法公告周知。

三、有關配合事項如有疑義者，請電洽本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聯絡電

話：04-22289111分機66247)。

局長  洪正中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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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50005262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執行105年「高污染車輛管制計

畫」委託事項。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105年1月12日至105年12月31日止，本局委託思維環境科技有限

公司執行105年「高污染車輛管制計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人民檢舉污染汽機車車輛通知檢驗及未依規定檢驗或未依規定完成

複驗限期改善等作業。

(二)烏賊車檢舉案件相(影)片之初審、複審及相關獎勵金審查、發放等

作業。

(三)協助辦理交通工具違規處分案件催繳及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單位強

制執行等工作。

(四)辦理機車定檢明信片資料彙整提供郵局印製及郵退明信片鍵檔彙整

作業。

(五)執行烏賊車（機車）青白煙通知到檢及檢驗事宜。

(六)協助本局辦理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案件蒐證工作，作為告發處分之

依據。

(七)辦理移動空氣污染源相關管制法令宣導。

(八)其他本局交辦事項。

二、前項公告事項係依據本局與委託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訂定契約內容

辦理，依法公告周知。

三、有關配合事項如有疑義者，請洽詢本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電

話：04-22276011轉分機66232）。

局長　洪正中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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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19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50005457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5年臺中市重金

屬、戴奧辛及有害空氣污染源調查管制計畫」委辦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委辦期間：自中華民國105年1月12日至中華民國105年12月31日止。

二、委辦事項：

(一)本市固定污染源稽巡查及法規現場清查作業。

(二)本市固定逸散污染源管制、加油站管制及其申報資料審查工作。

(三)本市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指紋資料採樣及建立資料庫。

(四)本市重大空氣污染事件、空品不良等緊急應變及善後相關工作。

(五)本市固定污染源稽查檢測及污染行為蒐證紀錄。

(六)辦理屢遭陳情案件調查及巡查作業。

(七)本市特定區域制高點架設攝影監看作業。

(八)本計畫期間辦理之監（檢）測分析，由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委託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朝陽科技大學、上準環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仲禹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

可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辦理。

(九)其他本局交辦事項。

三、前項公告事項，係依據本局與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訂定之

契約內容辦理。

四、有關配合事項如有疑義者，請電洽本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電話

（04）22289111轉66226。

局長　洪正中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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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50007013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環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5年臺中市溫室氣

體減量暨國際交流會議推動計畫」委辦事項。

依據：依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05年1月1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委託環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配合本局執行下列業務：

(一)辦理低碳社區認證、公寓大廈補助作業。

(二)辦理公立學校節能減碳設施設置補助相關作業。

(三)辦理本市溫室氣體總量管制之策略擬定及針對公告指定區域之排放

減量與查核管制。

(四)辦理本市工業、能源等部門之溫室氣體登錄查核及固定污染源之公

私場所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

(五)配合環保署辦理節能減碳宣導活動及協助減碳行動獎活動申請作

業。

(六)針對本市機關、學校、企業、鄰里、社區、社團或一般民眾等辦理

節能減碳小撇步、再生能源或全球暖化相關講座、訓練會或說明

會。

三、前項公告係依本局與環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契約書內容辦

理，依法公告週知。

四、對前項配合公告事項之疑問，請電洽本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電話

04-22289111轉分機66238)。

局長　洪正中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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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50006310號

主旨：本局「105年臺中市逸散源及室內空品管制計畫」委託思維環境科技有

限公司執行。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委辦期間：自105年1月1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

二、委辦事項：

(一)執行e化稽巡查作業平台，響應低碳行政作業。

(二)辦理餐飲業及夜市商圈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現場清查、輔導設置設

備、油煙防制宣導及宣導講習、專家學者現場輔導、周界異味採樣

檢測作業、配合本市餐飲業聯合稽查作業。

(三)辦理特定民俗節日於焚化爐淨爐儀式、推動以功代金、調查及追蹤

本市寺廟減量措施、舉辦政策推廣說明會、紙錢使用情形問卷調查

作業。

(四)辦理本市山林田野引火燃燒核可查核及現勘相關工作。

(五)辦理露天燃燒稽查管制作業，結合農政單位宣導及辦理勿露天燃燒

說明會、推廣活動。

(六)辦理室內空氣品質宣導說明會、進行室內空氣品質各項檢測作業及

現場查核工作、專家學者現場輔導工作。

(七)本計畫辦理期間之檢測分析相關工作，委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可

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辦理。

(八)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本局各項考核工作，爭取優良績效。

(九)其他本局臨時交辦事項。

三、前項公告事項，係依據本局與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訂定之契約內容

辦理。

局長　洪正中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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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50008941號

主旨：本局「105年臺中市環境品質監測站（含移動式監測車）操作維護工作

計畫」委託祥威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執行。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委辦期間：自105年1月1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

二、委辦事項：

(一)本市空氣品質人工測站及自動測站操作維護及監測作業。

(二)本市環境、交通音量測站操作維護及監測作業。

(三)本市移動式空氣品質監測車操作維護及監測作業。

(四)配合本局空氣品質不良及空氣污染應變體系，執行相關空氣品質監

測事宜。

(五)辦理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及春社公園之電子看板維護。

(六)配合環保署及本局考核工作，爭取優良績效。

(七)其他本局臨時交辦事項。

三、前項公告事項，係依據本局與祥威環境科技有限公司訂定之契約內容

辦理。

局長　洪正中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古字第10500058061號

附件：歷史建築登錄公告表、擴大公告範圍地籍範圍圖

主旨：歷史建築「原金源吉宅第」擴大登錄暨更名公告。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5條、「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

第3、4條規定暨本市104年度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審議委員會

第5次會議決議辦理。

90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春字第　3　期

91



公告事項：

一、歷史建築名稱：

(一)原登錄「金源及林宅門廳」。

(二)更名「原金源吉宅第」。

二、種類：宅第。

三、位置或地址：臺中市北屯區仁美里豐樂路51號。

四、歷史建築保存範圍：

(一)建物本體：

１、原登錄範圍：四合院「第一落門廳」、「外門樓」、「前院水

池」。

２、擴大登錄範圍：除原登錄範圍外，擴大登錄「正身」、「左護

龍」、「左外護龍」、「右護龍」、「右外護龍」。

(二)建物定著地號：臺中市北屯區仁美段108地號。

(三)保存範圍土地面積：4,718平方公尺。

五、擴大登錄理由：

(一)本案建物前於98年3月10日府授文資字第0980050619號公告登錄為

歷史建築，原公告範圍為坐落於本市北屯區仁美段108地號上建物

之「門廳」、「外門樓」及「前院水池」，經本市104年度第5次古

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審議委員會決議，除原登錄範圍外（第

一落門廳、外門樓、前院水池），擴大登錄正身、左護龍、左外護

龍、右護龍與右外護龍，並更名為「原金源吉宅第」。

(二)本傳統建築堂號為「金源吉」，門號為「旭峰樓」。該建築係由第

17世祖林德行（本名德行，諡有秩）所興建，距今約一百年歷史。

建築規模為傳統四合院建築，格局為二落五護龍，除了主要建築

外，包含內、外埕、半月池，後院有蓄水池、洗衣堀，是臺中市少

有的四合院民宅。

(三)建築物除了是本市少數保存格局完整的四合院建築外，圍牆外流水

與院內水池精心布局，顯現特殊的建築風水意涵，具文化資產保存

研究價值。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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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50013267號

主旨：本府辦理栗林車站(原豐南車站）道路工程用地徵收，茲因權利人呂徐

鳳蘭等4人補償費發放通知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首揭徵收公告，本府以l04年11月12日府授地用字第l040257857號公告

30日，公告期滿後，以l04年12月9日府授地用字第l040277510號函通

知，應受通知應受補償人領取徵收補償費，惟應受補償呂徐鳳蘭等4人

住址不明或按址無法投遞，致通知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二、另請權利人於105年l月30日前逕洽本府地政局地用科辦理領款事宜，

逾期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及土地徵收未受領補償費保管辦法第5條規

定存入本府設於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508號)

「臺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l專戶」(國庫專戶)內保管，並視同補

償完竣。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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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500120791號

主旨：公告謝宗軒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謝宗軒。

二、執照字號：（105）中市地士字第001683號。

三、證書字號：（105）台內地登字第027672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謝宗軒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大肚區華昌街64號。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500146701號

主旨：公告楊秋媚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楊秋媚。

二、執照字號：（105）中市地士字第001684號。

三、證書字號：（8 6）台內地登字第020742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楊秋媚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龍井區大順街134巷11號。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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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500118951號

主旨：公告註銷鄒喜弘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鄒喜弘。

二、執照字號：（101）中市地士字第000197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鄒喜弘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大昌街460號。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未換發而失效。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500137831號

主旨：公告註銷廖光明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廖光明。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226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巨鵬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漢口路5段71巷12號。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業。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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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500155391號

主旨：公告註銷林雪琴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雪琴。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396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永晟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陝西東五街27之1號。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業。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6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500033391號

主旨：公告註銷劉玉英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劉玉英。

二、證書字號：（100）中市經紀字第00840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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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2日

發文字號：中市建線字第1050003632號

主旨：預告制訂「臺中市寬頻管道管理自治條例」。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二、修正依據：依本局104年1月13日簽奉核准辦理。

三、「臺中市寬頻管道管理自治條例」草案如附件。本案另刊載於臺中市

政府建設局網站（網址：http://www.construction.taichung.gov.

tw/）。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

日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二)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號。

(三)電話：（04）22289111#33702。

(四)傳真：（04）22209231。

(五)電子郵件：d3123@taichung.gov.tw。

局長　黃玉霖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5年春字第　3　期

102 103



臺中市寬頻管道管理自治條例（草案）總說明

為加速臺中市寬頻管道建設、提升通訊品質及國際競爭力，並統合

市區道路公共設施管線配置，加強道路管理，維護交通安全及市容觀

瞻，特制定本自治條例規定使用寬頻管道適用對象、收費方式等相關條

文，共計十六條，其要點如下：

一、立法依據。（第一條）

二、主管機關。（第二條）

三、名詞定義。（第三條）

四、申請使用寬頻管道應附文件。（第四條）

五、使用寬頻管道應繳納之費用。（第五條）

六、使用寬頻管道應繳納費用之時間。（第六條）

七、進入寬頻管道應提出申請。（第七條）

八、寬頻管道之配合拆遷。（第八條）

九、工程遷移寬頻管道之處理。（第九條）

十、寬頻管道業者須協助管理維護。（第十條）

十一、因故肇災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第十一條）

十二、使用寬頻管道之規定。（第十二條）

十三、寬頻管道違規使用之情形。（第十三條）

十四、違規使用寬頻管道之處罰。（第十四條）

十五、違規使用寬頻管道之處罰。（第十五條）

十六、施行日期。（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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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寬頻管道管理自治條例（草案）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第ㄧ條　　為加速寬頻管道建設、提升通訊

品質與國際競爭力，並統合市區道路
公共設施管線配置，加強道路管理，
維護交通安全及市容觀瞻，特制定本
自治條例。

立法目的。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
政府建設局(以下簡稱建設局)，並得
委託臺中市政府所屬各區公所執行。

主管機關為建設局。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寬頻管道：指用於容納固網、有

線電視、行動通訊、號誌或其
他經建設局核准之纜線及其接
續設施之構造物。

二、纜線業者：指得利用寬頻管道佈
設纜線及其接續設施之業者。

三、引上管：指埋設在寬頻管道經人
孔或手孔供引出之管道。

四、子管：指在寬頻管道母管中所佈
設之管道。

名詞定義。

第四條　　纜線業者申請使用寬頻管道佈設
纜線及其相關設備，應檢附下列文件
向建設局為之：
一、中央主管機關所核發之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經營者營運許可證、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籌設
許可證、行動通信業務建設許
可函或固定通信業務網路建設
許可（函）影本。但公務機關
或經建設局同意者，免予檢
附。

二、管道使用明細表。
三、寬頻纜線佈設位置圖。
四、建設局指定之其他文件。

前項第一款許可證（函）影本，
必要時，建設局得要求纜線業者出具
正本，以供查驗。

申請使用寬頻管道應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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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使用寬頻管道佈設纜線，除公務
機關、公立學校或經建設局同意者
外，應繳納下列費用：
一、租金：寬頻管道實際使用長度之

子管及引上管每管每公尺按月
收取，並應於申請時及建設局
年度通知期限內預繳全年度應
收取之費用，使用期間不足一
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算。

二、保證金：保證金需於年度通知期
限內繳納，使用期滿未生損害
責任及抵償事由者，得申請退
還。
租金、保證金額度及收取辦法由

建設局另定之。

使用寬頻管道應繳納之費用。

第六條　　纜線業者申請佈設新增寬頻纜線
時，應依第四條及第五條規定辦理。
但保證金及租金經建設局同意者，得
納入下一季租金一併繳納。

前項但書情形，租金未一併繳納
時，建設局得以纜線業者已繳納於建
設局之其他保證金扣抵之。

使用寬頻管道應繳納費用之時間。

第七條　　纜線業者進入人孔或開啟手孔
前，應填具申請書及檢附相關文件，
提送建設局核准後始得進入。但遇急
迫情形，應於施工前先以電話、傳
真、網路通訊或口頭方式通報建設
局，並於通報後三個工作天內向建設
局申請補辦程序。

進入寬頻管道應提出申請。

第八條　　建設局因公共工程需要拆遷纜線
時，應於一個月前通知纜線業者拆遷
纜線。但因緊急救災需要時，纜線業
者應於接獲建設局通知後立即拆遷纜
線。

前項情形建設局未能提供替代管
道供租用或纜線業者不繼續租用時，
建設局應退還保證金及未到期使用
費。

寬頻管道之配合拆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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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限拆遷者，建
設局得逕行拆除，拆遷費用由纜線業
者負擔。

第九條　　前條工程因施工範圍涵蓋既設之
寬頻管道及纜線，須臨時或永久遷移
寬頻管道及纜線者，應經建設局同
意，並由施工單位恢復原狀。

工程遷移寬頻管道之處理。

第十條　　纜線業者每季至少應檢視維護其
鋪設之纜線及其接續設施一次。但有
天然災害或其他特殊情事，建設局得
要求業者加強巡視及維護。

纜線業者應於每年三月、六月、
九月及十二月二十五日前，將當季檢
視維護成果及次季檢視維護期程表送
建設局備查。

寬頻管道業者須協助管理維護。

第十一條　　纜線業者於使用寬頻管道佈設
纜線及其接續設施時，因疏失致發
生災害事故者，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

使用寬頻管道因故肇災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

第十二條　　寬頻管道之使用，應符合下列
規定：
一、寬頻管道之使用，應以子管為

單位。
二、由下而上依序佈設寬頻纜線。
三、除經建設局許可外，不得佈設

寬頻纜線及其相關設備以外
之物品。

四、佈設於手孔內之寬頻纜線應清
楚標示纜線業者名稱。

五、除建設局書面同意外，纜線業
者不得全部或部分轉讓使用
權利或分租、轉租寬頻管道
予他人使用。但經營電路出
租業務者，不在此限。

使用寬頻管道之規定。

第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違規
使用：
一、未經建設局同意擅自使用寬頻

管道佈設纜線或其他附屬設
施者。

寬頻管道違規使用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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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建設局核准佈設之纜線，未
清楚標示使用業者名稱及證
照字號。

三、使用期限屆滿五日仍未拆除纜
線或其接續設施。

四、佈設纜線或其接續設施有損寬
頻管道結構，未於建設局通
知期限內修復。

五、寬頻管道鋪設完成之路段，暫
掛於該路段雨水下水道、污
水下水道、電線桿、銜接管
線或其他處所之纜線，未於
建設局通知之一定期限內完
成拆遷，且未申請展期者。
違反前項第一款、第三款、

第五款規定者，建設局得逕行拆
除纜線或其接續設施，所生費用
及損害由違規使用者負擔，或由
已繳保證金及未到期之規費中扣
抵。

第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通
知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未改
善或補辦手續者，得按次處罰，必
要時，並得命其停止使用至改善為
止：
一、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

未依規定或未經許可佈設寬
頻纜線。

二、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至
第四款規定。

三、佈設纜線與依第四條所許可之
圖說不符，經通知限期改正
屆期仍未完成改正。

違規使用寬頻管道之處罰。

第十五條　　違反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
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得按次處罰，必要時，並
得命其停止使用至改善為止。

違規使用寬頻管道之處罰。

第十六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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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生字第1050014925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預告訂定「臺中市特定寵物殯葬業管理辦法」草案。

依據：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9條第1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動物保護防疫處）。

二、訂定依據：臺中市動物屍體處理自治條例第6條第2項。

三、訂定「臺中市特定寵物殯葬業管理辦法」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

府法制局網站（網址：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臺

中市法規資料庫─＞「草案預告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動物保護防疫處）（動物生命禮儀

組）。

(二)地址：臺中市南屯區萬和路一段28之18號。

(三)電話：(04)23869425。

(四)傳真：(04)23869291。

(五)電子郵件：tcapo021@taichung.gov.tw。

市長　林佳龍
動物保護防疫處處長林儒良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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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特定寵物殯葬業管理辦法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動物屍體處理自治條例已於一Ο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布施

行，針對特定寵物殯葬業者管理，已明定於第六條據以規範，依第六

條第二項規定：「前項業者應具備之條件、設施、專任人員。申請許可

之程序、期限與換證、廢止許可之條件、動物及寵物屍體處理作業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農業局定之。」爰依據上開自治條例之授

權規定，訂定臺中市特定寵物殯葬業管理辦法草案計十九條，其要點如

下：

一、訂定依據。(第一條)

二、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第二條)

三、寵物種類之定義。(第三條)

四、特定殯葬業之適用對象、範圍及專任人員資格條件。(第四條)

五、特定寵物殯葬業申報程序、應備文件。(第五條)

六、特定寵物殯葬業營業場所及主要設施之設置標準。(第六條)

七、寵物殯葬業許可證應記載事項。(第七條)

八、寵物殯葬業許可證之有效期間及換證期限。(第八條)

九、經營寵物屍體土葬業務之設置地點限制條件。(第九條)

十、經營寵物火化或動物遺灰儲放設施及寵物生命關懷服務設施之設置

地點限制條件。(第十條)

十一、經營寵物屍體火化設施，其空氣排放標準及檢測年限。(第十一

條)

十二、寵物屍體處理設施及場所綠化空間規劃基礎條件。(第十二條)

十三、經營寵物殯葬業務，業者應提供予消費者有登載寵物殯葬服務相

關消費交易資訊文件、內容及保存年限。(第十三條)

十四、寵物殯葬業許可證之變更登記期限及重新申請許可之但書規定。

(第十四條)

十五、寵物殯葬業因故歇業、停業或復業應辦理事項。(第十五條)

十六、寵物殯葬業應將許可證字號須明顯標示事項。(第十六條)

十七、主管機關得派員稽查寵物殯葬業之設施、寵物殯葬服務交易紀

錄、及寵物屍體存放處理情形，負責人或管理人有不得規避、妨

礙或拒絕之義務。(第十七條)

十八、相關書表格式由主管機關另定之。(第十八條)

十九、施行日期。(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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